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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住户抛物砸车
可向物业索赔

“法官， 谢谢您了！” 来自房
山区韩村河镇的农民张某向执行
法官杜鹏鞠了一躬。 2016年6月
20日上午9时30分， 房山法院执
行法官在大法庭向来自房山区韩
村河镇西周各庄村的30名农民发
放9万元执行款。

【案情回顾】
2014年11月， 北京房山区某

私营砖厂因生产涉环境污染被政
府关停。 砖厂不能继续经营对于
马永 （化名） 等33名农民工确是
噩耗， 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得以生
计的着落没了。

马永等33名农 民 工 均 为 农
民 ， 且 年 龄 都 大 于 45岁 ， 最
大的已经 55岁 ， 常年在砖厂工
作， 从事拉料、 上料等工作， 经
常吸入粉尘 ， 身 体 状 况 不 佳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显 然 已 难 再 就
业 。 但 他 们 确 是 家 里 的 顶 梁

柱 ， 如 此 ， 对 于 上 有 老 人 要
赡养， 下有孩子要教养的马永等
人来说 ， 失业就会使家庭陷入
困境。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马
永等人向房山区仲裁委申请仲
裁， 因为马永等人自2006年就在
砖厂上班， 但直到公司被关停，
公司都没有与他们签订劳动合
同。 无奈之下， 马永等人只能通
过法律途径维权。 2015年5月底，
经房山区仲裁委调解， 作出砖厂
向马永等30人各自给付3000元的
调解书。

时隔三个月， 砖厂没有履行
仲裁调解的内容。 马永等人只能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15年9月 ， 执行二庭杜鹏
法官收到马永等人的执行案件 ，
考 虑 到 该 案 涉 及 农 民 工 工 资
问 题 ， 他 决 定 立 即 采 取 执 行
措 施 ： 一 是 网 上 查 询 被 执 行

人 财 产 ， 二 是 前 往 砖 厂 现 场
了 解 情 况 。 经 调 查 了 解 到 ，
砖厂账户余额不足百元、 无房产
及车辆。

于是执行法官又辗转找到砖
厂的法定代表人庞某。 庞某已经
年近六旬， 而且患有多种疾病，
法院对其无法采取拘留等强制措
施。 眼看案子又陷入了僵局， 但
在多次给庞某做思想工作后， 执
行法官发现庞某似乎动了恻隐之
心， 于是杜法官一方面将砖厂厂
房查封 ， 另一方面继续 给 庞 某
做 思 想 工 作 ， 迫 于 法 律 的 压
力 ， 庞某最终愿意主动履行 ，
最终庞某经多处筹凑给凑齐了
99000元案款。

【发款现场】
由于有三位农民没有来法院

领款， 也没有委托他人领款， 所
以执行法官细心地告知在场领款

的人转告这三位农民尽快到法院
领款。

由于需要填写的手续较多 ，
案款发放时间近一个小时。 在案
款发放完毕后， 有一位农民李某
拿着仲裁调解书找到了杜法官 ，
说 是 同 村 乡 亲 向 法 院 申 请 执
行 时 他 在 外 地 ， 没 有 申 请 执
行 。 杜 法 官 耐 心 解 释 说 需 要
先 到 立 案 庭 立 案 后 才 能 领 取
这 3000元 ， 并指导李某带上身
份证件赶紧去立案。

据了解， 房山法院在前期已
经将这些农民工的工资执行完
毕， 加上今天发放的3000元补偿
金 ， 农民工已经拿回全部的赔
偿。 “对于农民工的案件， 考虑
到 他 们 的 现 实 困 难 ， 我 们 本
着 优 先 办 理 、 加 急 办 理 的 原
则 ， 通过农民工绿色通道 ， 尽
量最快速度执行完毕。” 执行法
官杜鹏介绍说。

编辑同志：

我曾与小区物业公司签订过
小车管理协议，即我将小车停放
在指定位置 ， 按 2000元 /年 向
物业公司交付保管费和场地占
用费。

半个月前， 我开车上班时，
发现小车前挡风玻璃被砸坏。 从
现场判断， 可以肯定是楼上住户
往下扔一瓶变质的罐装可乐所
致。 当我要求物业公司赔偿4000
余元损失时， 却遭到拒绝， 理由
是罐装可乐并非其公司工作人员
所扔， 该损害与公司无关， 我只
能找扔罐者担责。

可是， 由于小区内的监控系
统老旧、 损坏已久， 无法通过录
像查找扔罐者 ， 也没有目击证
人， 更没有业主承认， 使得我根
本无法确认到底谁是 “凶手”。

请问： 就此问题， 我该向谁
索赔？

读者： 王静香

王静香读者：
你有权选择物业公司或该楼

有可能加害的业主赔偿。
首先， 物业公司必须担责。

一方面， 物业管理是指业主通过
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由业主和物
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 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
相关场地进行维修 、 养护 、 管
理， 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
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而 《物业管理条例》 第三十
六条规定：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
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提供
相应的服务。 物业服务企业未能
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
业主人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
应 当 依 法 承 担 相 应 的 法 律 责
任。 ”物业公司在小区相关监控
设施老旧 、损坏已久 ，无法正常
工作、达到预期保障的情况下，未
能加以更换、维修，明显是对自身
法定义务的违反， 客观上也已经
导致你无法通过监控录像查找扔
罐者， 进而实施对应的维权。

另一方面， 《合同法》 第三
百七十四条规定： “保管期间，
因保管人保管不善造成保管物毁
损、 灭失的， 保管人应当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但保管是无偿的，
保管人证明自己没有重大过失
的， 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即
只要属于有偿保管， 无论保管人
有无过错， 都必须对保管物的毁
损、 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鉴于你已经依据保管协议缴
纳相关费用， 表明物业公司对你
的小车属于有偿保管， 也就意味
着在你的小车已被砸坏的情况
下， 物业公司不管怎样都不得推
卸自身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

其次， 有可能加害的业主均
必须担责。 《侵权责任法》 第八
十七条规定： “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
造成他人损害， 难以确定具体侵
权人的， 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
权人的外，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给予补偿。” 正因为你无
法确定具体的扔罐者， 而相应二
楼以上的住户都有扔罐、 并导致
你小车前挡风玻璃损害的可能，
决定了你有权要求对应的业主给
予补偿。 （颜东岳）

房山法院为员工讨回9万元案款
□通讯员 赵红巧 赵艳艳

韩某从家电公司购买了一台
空调， 安装后发现漏水。 沟通中
售后服务推诿不作为且维修人员
态度消极。 韩某因不满家电公司
的做法， 加之维修过程中产生了
经济损失和精神负担， 故将家电
公司诉至法院， 请求家电公司支
付空调购买费、墙面修复费、误工
费等各项费用计32500元。 近日，
北京一中院审结了这起案件。

2010年8月 ， 韩某从家电公
司购买了一台全新的空调， 安装
后发现漏水。 最初， 公司维修人
员解释说是安装不平衡导致， 于
是多次在墙上打孔调试。 因打孔
太多， 导致该墙面已无可供钻孔
的位置。 而韩某在与售后联系过
程中， 售后推卸不作为， 没有及
时向其提供妥善的解决办法。 过

了一个月， 家电公司最终承认空
调存在质量问题并同意予以更
换， 但更换进程缓慢。

因韩某不在安装空调的住所
居住， 所以多次往返给其造成了
额外支出和精神负担。 因此， 韩
某要求家电公司予以 赔 偿 。 家
电 公 司 则 以 韩 某 起 诉 已 经 超
过 2年的诉讼时效为由不同意
韩某的主张。

一审法院认为， 韩某提交的
证据及庭审陈述能够证明家电公
司已为韩某更换了其他品牌的空
调，所以本案的标的物已不存在。
韩某因该空调质量问题提起诉
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故驳回
了韩某的诉讼请求。韩某不服，上
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

一中院审理认为， 韩某与家

电公司存在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
系。 涉案空调虽已被更换为其他
空调， 但这并不影响韩某要求家
电公司赔偿损失的主张。 鉴于家
电公司已为韩某安装了新的空
调 ， 故 韩 某 要 求 该 公 司 给 付
其空调货款 3000元的请求缺乏
依据 。 至于其主张的墙面修复
费1500元 、 误工费24000元 、 交
通费2000元， 因其未能提供有效
证据予以证明， 所以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不利后果。 另外， 其主张
的精神损失费2000元缺乏法律依
据， 对于上述上诉请求， 均不予
支持。

最终， 北京一中院判决驳回
上诉， 维持原判。

法官提示： 消费者可能会买
到存在质量问题的家用电器， 因

此难免要与商家交涉甚至采取诉
讼维权。 但消费者常因提供不了
相关证据而无法获得赔偿 。 对
此 ， 建议消费者购买家用电器
时： 1、 选择正规商家并索要正
规发票， 条件允许的应签订买卖
合同。 2、 发现质量问题时， 通
过拍照、 录像等方式保存证据，
并及时与商家进行交涉。 3、 当
商家承认存在质量问题时， 应要
求其出具书面说明， 必要时可进
行录音。 4、 保存在交涉维权过
程中产生的如交通费、 误工费等
损失的凭证， 避免诉至法院时因
证据不足无法获赔。 通过以上几
点 ， 消费者可以更好地避免纠
纷， 更好的享受产品或服务， 同
时， 也为一旦发生诉讼更好维护
自身权益做出充分准备。

私营砖厂因污染环境被关停 无钱无房无车调解难以执行

维修更换缺乏证据 索要赔偿难获支持
□通讯员 邵普 任可娜

■有问必答

提问：金属门窗公司职工 刘学争 回答：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

员工主动辞职，有经济补偿金吗？
□本报记者 王香阑

金属门窗公司职工 刘学争：
我今年35岁， 外地农村户口， 4
年多前被一家金属门窗公司聘
用。 虽然我的岗位是送货员， 负
责将公司生产的金属门窗送到客
户单位， 但实际上什么都干。

比如公司本应该有专职的门
窗安装人员， 但老板为了省钱，
让我们送货员兼管安装， 而安装
时常需要电焊操作。 我们每个送
货员都没有电焊操作证， 公司找
老员工带了我们几回就让独立操
作， 近日发生一起因电焊时操作
不当送货员被烧伤的事件。

我觉得这工作挺吓人的 ，所
以提出辞职，老板也同意了。但在
结账时， 公司不同意支付经济补
偿金， 说我是主动辞职的不能享
受此待遇。请问：我是因工作中单
位不能保证安全生产而辞职的，
能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吗？

安慧敏 ：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相关规定， 只有在 “用人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 未按照
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
劳动条件的； （二） 未及时足额

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 未依法
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
（四） 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
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动者
权益的； （五） 因本法第二十六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 法律、 行政法
规规定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的其他情形。 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
段强迫劳动者劳动的， 或者用人
单位违章指挥、 强令冒险作业危
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可
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 不需事先

告知用人单位。”
如果用人单位未能按照劳动

合同约定给您提供劳动保护或者
劳动条件的， 您可以书面通知用
人单位并单方解除劳动关系， 并
可以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7条
的规定， 要求用人单位按照您的
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


